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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 

安吉尔奖学金评选办法 

第一部份 安吉尔奖学金的设定及评选范围 

1. “安吉尔奖学金”根据我校高分子材料研究所周祚万教授团队与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

集团公司（简称安吉尔集团）产学研合作协议，由安洁尔集团出资设定，以激励西南交通

大学学生努力学习，立志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贡献的优秀人才。“安吉尔奖学金”的奖励对

象具体为我校高分子专业（专指：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分子材料及相关研究方向，下

同）本科学生和研究生。 

2. 对于有任何违法违纪受到处分及其解除处分一 年之内的学生、有任何课程不及格

者、有学术不端行为者（参照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学校等有关规定界

定）、因个人不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者，或者本奖学金评审小组认为的其它不良行为者，

不能参与本奖学金评选。研究生导师或辅导员具有一票否决权。 

第二部份 安吉尔奖学金等级设定 

3. 特等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研兼优，或业绩特别突出的高分子专业优秀学生，

奖励名额为每年本科生不超过1名、研究生不超过2名，奖励金额分别为4000元/人和6000 

元/人。 

4. 专业新生奖学金：用于奖励新进入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励金

额分别为2000元/人和3000元/人;  综合成绩排名专业前3的直博生奖励4000元/人。 

5. 本科生奖：一等和二等奖学金：在三、四年级本科生中分别设立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研究生奖：在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和二、三、四年级博士研究生生中设立一、

二等奖，按各导师团队、各学生年级人数比例分别为一等：硕士生10%，博士生20%；二

等：硕士生20%，博士生30%。若研究生导师团队奖励名额不足1人，可按1人推荐，由奖

学金评审小组按学习成绩、学术成果和对学科贡献等进行综合评定。 

6. 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学金额度均为一等奖2000元/人，二等奖1500元/人。 

第三部份 评选程序 

7. 每年9月初接受申报，并于9月20日前将研究生导师或本科生辅导员同意并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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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吉尔奖学金”申报推荐材料交本研究所负责老师处进行初审。 

8. 安吉尔奖学金评审小组于10月30 日之前通过会议评审形式，集体讨论（特等奖需参

加答辩），提出当年“安吉尔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安吉尔奖学金评审小组，由高分子材料

专业老师和学生代表等组成，项目负责人周祚万教授为召集人，并任评审组组长。 

9. 对评审组提出的“安吉尔奖学金”获奖候选人进行网上并张榜公示，充分听取意见，

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第四部份 参评条件与评奖办法 

10. 特等奖学金：获得国际或国家学科竞赛奖励（限一、二等奖）、或西南交通大学

“竢实扬华”奖章荣誉称号、或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指单篇 IF≥6.0的一区论文或一年内发

表论文累计 IF≥15（至少1篇1区） 或单篇论文年度SCI他引超过15次；年度计算从上一年9

月1日至下一年8月31日），或连续三年综合成绩排名专业（方向）第一的本科生、 或经3

名高分子学科教授认真负责的独立推荐并经评审小组研究认为特别优秀的学生，可申报特

等奖。特等奖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所有申请特等奖同学需参加评审组组织的答辩（具体

要求另行通知）。 

11. 专业新生奖学金：本科生第一学年加权平均成绩列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前5名且选

择在高分子材料专业方向就读、硕士研究生入学综合成绩（初试+复试）列材料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前5名的优秀新生。 

12. 研究生一等和二等奖学金： 

二年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以第一学年的学习成绩、学术研究情况和综合表现为依据，其

中第一学年学习成绩取所学课程的各科平均成绩。上一年度发表论文和获得专利（单位 署

名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或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下同），SCI 检

索文章根据作者排名分别加：5、2、1、0.5 分/篇，一区论文另加5分；授权发明专利由导

师指定1人计分，并根据发明人排序分别加：5、2、1、0.5 分/件（导师第一、学生第二可

按第一名计算）；每位申请者第一作者以外的论文（专利）限2篇（项）。 

三年级硕士生及博士生主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以第一作者身份（单位署名同

上）发表SCI检索论文计5分/篇，文章发表当年IF 超过4.0或列一区，另加5分/篇（可重复

计算加分）；IF＝3.0～3.999，加2分/篇；被SCI他引加1分/篇·次；上一年度获得发明专

利，参照上述方法计算。参与获得科技成果等奖励：获得国家级奖励者，一、二等奖分别

按80和40分/项加分；省部级成果奖励：特等、一、二、三等奖分别按40、20、10和5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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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总分等于以上各项分数之和。 

13. 获得有重要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等奖励者，优先评选（由安吉尔奖学金评审小组集

体研究决定）。 

14. 发表论文及检索和引用情况、获得专利、获得奖励等各种计（加）分条件需提供 完

整可靠的附件材料。论文以发表文章的单印或录用通知、专利以证书或授权通知书、奖励

以获奖证书或奖励办公告、检索和引用以有资质的检索报告为准，其它材料由安吉尔奖学

金评审小组集体审议。 

第五部份 其它事项 

15. 对于公示期间反映的涉及获奖候选人有关品德、学习成绩和学术等问题，评审小组

须予以针对性公开说明；问题一经查实即取消获奖资格，差额从后序人选中增补。 在公示

期间由于品德、学习成绩和学术道德等问题被取消获奖资格的学生，在读期间不能参加本

奖学金评审。 

16. 获得安洁尔奖学金的同学，应亲自参加统一组织的颁奖典礼并合影，否则视为自动

放弃，奖学金滚动到下一年度使用。 

17. 大四的本科生若保送外校攻读研究生则取消本奖学金资格。 

18. 本奖学金评选办法自2016年度起实施，解释权归“安吉尔奖学金”评审小组。 

 

 

西南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 

“安吉尔奖学金”评审小组 

2016年 7 月  


